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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9月24日讯(记者
曹剑) 24日，东岳大街两辆电动
车相撞，一名男子腿部受伤，民
警抬伤者上救护车时，另一方当
事男子趁机逃跑。20多分钟后，
民警判断男子逃跑线路，在一教
职工家属院门口逮个正着。

2 4日上午9点4 0分左右，东
岳大街和青年路交汇口，两辆电
动车撞到一起，一方的中年男子
受伤坐在地上，另一方是一名年
轻小伙，一直站在旁边打着电
话。交警直属一大队二中队中队
长赵伟正好在路口执勤，见状赶
紧联系120救护车。

十多分钟后，救护车赶到，
几名民警帮医护人员把受伤男
子抬上车。而此时，那名年轻男
子撒腿沿青年路向北逃跑。“我

们正抬着受伤的人，肯定不能扔
到地上去追，那小伙子就是看中
这个当口跑了。”赵伟说，他们也
很无奈，只能眼睁睁看着男子跑
远，等安顿好伤者，年轻男子已
经不知去向。赵伟等人赶紧保护
好现场，等待事故处理民警到
来。

1 0点 1 0分左右，交警直属
一大队事故民警赶到现场，交
接之后，赵伟回到执勤岗亭思
考男子逃跑线路。“他从教堂翻
墙跳进去，后面是学校教职工
家属院，墙都很高，他必须从家
属院大门出来。”赵伟想到这立
刻带着两个协警到教职工家属
院门口查看。“刚到地方正好碰
见他，逮了个正着，其实心理都
已经做好了扑空的准备，主要

是不甘心。”赵伟笑着说。从事
发现场到男子被捉的地方，不
到500米远。

在交警直属一大队，年轻男
子带着手铐坐在审讯室里。经了
解，男子今年22岁，高中文凭。询
问逃跑原因，男子称，他第一次
遇到事故，事发后大脑一片空
白，只想到了跑。“民警把我逮
住，实际上是一种解脱，否则我
肯定一直很内疚。”男子说。

办案民警说，经过勘察事故
现场，年轻男子原本只需要负次
要责任甚至不负责任，仅仅因为
这一跑，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
必须负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
据了解，受伤男子腿部骨折，需
住院治疗，而年轻男子现已经被
依法拘留。

骑车撞伤人 头一热撒腿跑
他本来车祸责任不大，因逃跑变成负全责还被拘留

本报泰安9月24日讯(记者
赵苏炜) 24日上午，一辆8路公
交车行驶在擂鼓石大街上，一位
老年男子携带的行李突然冒烟。
他扒开行李发现是棉被着火，老
年男子连忙抱起行李下车，在另
一位乘客帮助下，浇灭火苗，无人
员受伤。

24日上午9点一辆8路公交车
载着40多名乘客行驶在擂鼓石大
街上，一位中年妇女见一位老年
乘客携带的行李在冒烟，就立刻
上去指了一下。老人低头打开编
织袋一看，是捆绑的红色棉被着
火了。老年男子马上对司机喊：

“赶紧停车，得下去。”

司机连忙打开车门，老人抱
起行李冲下车，将棉被摊在地上。
乘客中一位中年妇女见此情况，
立刻提着一瓶大容量的瓶装水从
前门跑下来，把水倒在棉被上，火
苗全部熄灭，棉被中间部分被烧
成黑色。

火苗熄灭后，那位中年妇女
又回到8路车上，老年男子连声道
谢，不过老人没有再上车。一名最
初离老人近的乘客说：“好像看到
有烟头掉在行李上了。”

“真是万幸啊，发现得及时。
车上这么多人着火了真危险。”几
位坐在后排的乘客听说后，一阵
后怕。

公交车上一编织袋冒烟
棉被意外着火，可能是掉进去一烟头

被扑灭的棉被。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穿蓝色上衣的就是逃跑的“肇事者”。 本报记者 曹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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